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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中文）： 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Groupama-AVIC Property Insurance Co., Ltd.

法定代表人： 余萌

注册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新区交

子大道 33 号中国华商金融中心 1 号楼 36 层

注册资本： 140,000 万人民币

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号： 000067

开业时间： 二零一一年二月

业务范围： 一、农业保险；二、涉农财产保险；三、企

业财产保险；四、个人财产保险；五、机动

车辆保险；六、责任保险；七、信用保险；

八、保证保险；九、航空保险；十、运输保

险；十一、意外伤害保险；十二、短期健康

保险；十三、所有其他类型的财产保险；十

四、上文所列保险业务的再保险；十五、法

律、法规允许或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资金运

用业务；十六、法律法规规定和中国银保监

会及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区域： 在四川省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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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和管理层声明

本报告已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合规，并对我们的保证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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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情况

（一）股权结构和股东，以及报告期内的变动情况

1．股权结构及其变动（单位：万股或万元）

股权类别

期初 本期股份或股权的增减 期末

股份或出资

额

占比

（%）

股

东

增

资

公积金转增

及分配股票

股利

股

权

转

让

小计
股份或出资

额

占比

（%）

国家股

社会法人股 70,000.00 50% 70,000.00 50%

外资股 70,000.00 50% 70,000.00 50%

自然人股

合计 140,000.00 100% 140,000.00 100%
说明：（1）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表栏目中填列股份数量（单位：股）、非股份有限公司在

本表栏目中填列股权数额（单位：万元）；（2）国家股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机构或部门

向保险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权，在保险公司股权登记上记名为该机构或部门

持有的股权；国有法人股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事业及其他单位以其依法占用的法

人资产向独立于自己的保险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权，在保险公司股权登记上

记名为该国有企业或事业及其他单位持有的股权。

2. 实际控制人

无实际控制人。

3．报告期末所有股东的持股情况及关联方关系（按照股东年末所持股份比例降序

填列，单位：万股或万元）

股东所持股份的类别 数量 状态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有） 70,000.00 持有

安盟相互保险公司（外资） 70,000.00 持有

前十大股东无关联关系

说明：股东性质填列“国有”、“外资”、“自然人”等。

4．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是否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是□ 否■)

股东名称 股东持有的 所占股权比例 是否拥有特殊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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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

5．股权转让情况（按转让时间的先后顺序填列，不包括已上市流通股份转让）

报告期内是否有股权转让情况？ (是□ 否■)

转让日期
批准

文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股份数

（股）或出

资额（万元）

转让股份

比例或出

资比例

每股转让

价格（元）

转让金额

（万元）

（二）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董事、监事及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副董事长（代行董事长职责） Olivier PEQUEUX

2018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8〕951 号。自 2020

年 12 月任公司副董事长。Olivier PEQUEUX 先生毕业于法国国立统计与经济管理学院，

获经济统计硕士学位。历任法国卫生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长专业技术顾问、

GanPatrimoine 甘资产公司会计及精算部总经理，法国安盟保险集团巴黎卢瓦大区保险

公司财务总监，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Olivier Péqueux

先生谙熟保险企业的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和综合决策，对国外保险行业的运营和发展

具有独到的见解，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原董事长余萌先生因

到龄退休，不再任公司董事长职务，据相关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Olivier PEQUEUX

副董事长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

Olivier PEQUEUX 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

则，认真履行公司经营决策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董事 方育怡

2011 年 1 月出任安盟（中国）有限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10〕

1655 号，2012 年 3 月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方育怡先生出生于 1960 年，毕业于法国

马赛高等贸易及企业管理学院，获商业管理与金融专业硕士学位。历任法国安基保险

（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韩国）董事、法国甘保险公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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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分公司总经理、法国再保险（亚洲）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安盟相互保险公司国际

部&子公司部理事，负责亚太地区事务。

方育怡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

行公司经营决策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董事 Rémi LORENZELLI

2022 年 11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川银保监复[2022]500 号。

Rémi LORENZELLI 先生先毕业于巴黎中央理工学院，获得法国工程师学衔委员会认证

的法国工程师文凭；后毕业于巴黎第九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历任安盟农业相互

再保险全国总公司（简称“法国安盟”）管理及成果部副主任、法国安盟项目工程及数

字化转型部主任、法国安盟战略与合作部主任，目前任职于法国安盟副总经理。Rémi

LORENZELLI 先生在经济建模、监督保险活动以及合资公司的战略治理等方面，都具

备丰富的管理经验。

Rémi LORENZELLI 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

则，认真履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董事 贾鸿鹏

2019 年 12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川银保监复[2019]1095 号。

贾鸿鹏先生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部（组织部）副部长（主持工作）兼团委书记，历任中航二集团人力资

源部主任科员，中航工业集团人力资源部高级业务经理，中航工业财务公司人力资源

部总经理、综合管理部总经理。自参加工作以来，贾鸿鹏先生一直在大型央企及其下

属成员单位工作，坚持以法律、制度为准绳，注重风险把控和合规经营，积累了较为

丰富的企业管理、管治经验。

贾鸿鹏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

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董事 张晓旭

2021 年 4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川银保监复[2021]209 号。

张晓旭先生毕业于上海理工大学，获国民经济学硕士，中级经济师；2014年 7月至 2015

年 7 月赴美国学习，取得美国密苏里州大学 EMBA 学位。曾任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部副部长，资产管理部部长，法务审计部部长，公司财务副总监等职务。现

任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管预决算及其财务资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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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旭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

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2）监事会基本情况

监事长于泽泓

2014 年 4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286 号），2020

年 10 月 30 日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推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长。于泽

泓女士，出生于 1965 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获法律硕士学位。历任黑龙江省绥化市

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中国投资银行哈尔滨分行财务部会计、黑龙江省金鹏商贸

公司财务部经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于泽

泓女士具备渊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跨领域知识，长期担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和金融合议庭审判长，有深厚的业务理论素养和工作经验。

于泽泓女士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

行监督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监事张宏

2014 年 4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286 号）。张

宏先生出生于 1966 年，毕业于法国尼斯大学，获工商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历任中国国

际旅行总社翻译、法国驻华使馆商务处参赞助理、中国法国工商会企业服务负责人，

现任法国安盟保险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宏先生熟悉公司内控制度及法国农业

保险运营模式，多年跟踪和关注中国保险市场和法律环境，并全程参与安盟保险与中

航工业集团的合资合作，为本公司的成立做出了贡献。

张宏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

监督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职工监事邱爽

邱爽先生出生于 1983 年，毕业于长江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历任毕马威

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助理经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分析员，现任中航

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投资经理。

邱爽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

监督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3）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总经理（兼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 阮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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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出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286 号，

2016 年 4 月出任公司副总经理（向原保监会报备）。2020 年 4 月指定为公司临时负责

人，2021 年 1 月 8 日出任本公司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川银保监函【2021】17

号），2022 年 6 月 1 日兼任公司临时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2022 年 11 月 25 日兼

任公司合规负责人，现主持公司全面工作，分管人力资源部、风险及法律合规部、综

合办公室和审计稽核部。

阮江先生毕业于巴黎多芬纳大学，获保险与风险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历任荷兰银

行巴黎投行数据分析员、法国安盟保险集团项目经理、法国安盟保险（中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总经理。

阮江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

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 吴大鹏

2018 年 4 月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199 号。

吴大鹏先生出生于 1981 年，获商学硕士学位。历任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部、客户发展中心、综合管理部主管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团委书记等，以及

新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中航生物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法人），中航安

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吴大鹏先生既有多年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运

作经验，又有大型企业的总部以及基层管理工作经历，具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现

分管董事会/监事会办公室、非车险部、资产管理部。

吴大鹏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

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副总经理 施虎

2021 年 2 月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川银保监复〔2021〕92 号。

施虎先生毕业于四川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历任四川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成

都地区财务部经理，百江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区域财务总监，生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部经理，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财务部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现分管车险

部、理赔客服部、市场营销部和信息技术部。

施虎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

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副总经理（兼精算负责人） Nicolas LE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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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as LEGRAND 先生先后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法国国立统计与经济管理

学院，硕士学位，经济及金融理论知识深厚。曾就职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会

计师事务所、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法国安盟保险集团。2022 年 1 月出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川银保监复〔2022〕13 号），2022 年 7 月兼任公司精算临

时负责人，2022 年 11 月兼任公司总精算师，任职批准文号为（川银保监复〔2022〕

501 号），现分管产品精算部、财务企划部和再保险部。

Nicolas LEGRAND 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

则，认真履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副总经理 冯春

冯春先生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曾就职于中国人民保险大竹

支公司、新华人寿保险成都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绵阳中心支公司、中华联合财

产保险德阳中心支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四川分公司、中航安盟保险，历任中航安

盟保险四川省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以及中航

安盟保险农业及农村保险部总经理，2022 年 4 月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

为（川银保监复〔2022〕183 号），现分管农业及农村保险部、战略规划部。

冯春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

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财务负责人 钱晓琨

2021 年 2 月出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川银保监复〔2021〕97 号。

钱晓琨先生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获得管理学学士学位。具备十余年保险行业财务管

理工作经验，曾先后就职于中德安联人寿四川分公司、生命人寿保险四川分公司、法

国安盟保险成都分公司、安盟保险（中国）、中航安盟保险。历任中航安盟保险财务部

预算管理及分析处副处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职务。

钱晓琨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

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审计责任人 张秋娟

2021 年 3 月出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川银保监复〔2021〕103 号）。

张秋娟女士毕业于吉林大学，本科学历，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具有高级会计师职称，

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注册税务师资格。曾任天源会计师

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历任安邦财险分支机构财务经理、安盟保险（中

国）吉林分公司财务经理、中航安盟吉林分公司财务经理、中航安盟内蒙古分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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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助理、中航安盟审计稽核部副总经理。

张秋娟女士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

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员工的权益和利益。

2．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及总公司高管人员是否发生更换？ （是□ 否■）

职务 前任人员姓名 现任人员姓名

3.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

仅第四季度报告中列报。

（三）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报告期末是否有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是□ 否■）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或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变动额 期初 期末 变动比例

（四）报告期内违规及受处罚情况

1．报告期内保险公司是否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对保险公司及其董事、监

事、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情况？

（是□ 否■）

2．报告期内保险公司董事、监事、总公司部门级别及以上管理人员和省级分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发生的移交司法机构的违法行为的情况？

（是□ 否■）

3．报告期内保险被银保监会采取的监管措施？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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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

（一）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万元） 502,294.85 355,004.22
认可负债（万元） 366,971.02 221,131.70
实际资本（万元） 135,323.83 133,872.52
核心一级资本（万元） 135,323.83 133,872.52
核心二级资本（万元）

附属一级资本（万元）

附属二级资本（万元）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55,305.61 60,453.31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万元） 1,896.98 2,073.55
附加资本（万元）

最低资本（万元） 57,202.59 62,526.86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78,121.24 71,345.66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万元） 78,121.24 71,345.66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36.57% 214.1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36.57% 214.10%

（二）流动性风险监管及监测指标

监管指标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流动性覆盖率

LCR1（基本情景）
未来 3个月 129.80% 153.05%

未来 12个月 108.63% 117.15%

LCR2（必测压力情景）
未来 3个月 252.57% 333.66%
未来 12个月 130.81% 144.85%

LCR3（必测压力情景不考

虑资产变现）

未来 3个月 98.10% 147.19%

未来 12个月 89.79% 100.57%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 606.35% -32.93%

净现金流（累计值）（万元） -19,562.92 -28,818.39

监测指标 本季度数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万元） 24,545.96

百元保费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元） 12.44

特定业务现金流支出占比 13.77%

规模保费同比增速 4.73%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占比 9.32%
季均融资杠杆比例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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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级（含）以下境内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 2.11%
持股比例大于 5%的上市股票投资占比 0.00%
应收款项占比 41.15%

持有关联方资产占比 0.00%

（三）主要经营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本年累计数

保险业务收入 138,673.38 197,367.61
净利润 -1,635.97 -2,400.60
总资产 507,896.67
净资产 126,032.06
保险合同负债 222,622.94
基本每股收益

净资产收益率（%） -1.29% -1.89%
总资产收益率（%） -0.38% -0.55%
投资收益率（%） 0.78% 1.11%
综合投资收益率（%） 0.68% 1.38%

综合成本率（%） 102.69% 101.74%
综合费用率（%） 6.47% 18.05%
综合赔付率（%） 96.22% 83.69%
手续费及佣金占比（%） 2.24% 2.77%
业务管理费占比（%） 11.68% 13.91%

签单保费 138,984.54 190,027.47
车险签单保费 14,381.74 25,204.00
车险车均保费 0.10 0.10

非车险前五大险种的签单保费 84,287.03 95,839.62
第一大险种的签单保费 47,921.68 47,921.68
第二大险种的签单保费 11,133.52 19,165.93
第三大险种的签单保费 10,054.37 11,133.52
第四大险种的签单保费 9,019.99 10,054.19
第五大险种的签单保费 6,157.48 7,564.29

各渠道签单保费 138,984.54 190,027.47
代理渠道 18,355.81 33,445.76
直销渠道 112,784.93 148,120.48
经纪渠道 7,727.12 8,247.44
其他渠道 116.68 2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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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管理能力

（一）公司分类

依据保险公司分类标准的规定，我司为Ⅱ类保险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2 月。2022 年签单保费为 292,737 万元，公司总资产 366,584

万元。

公司已设立 10 家省级分支机构，分别吉林省分公司、陕西省分公司、辽宁省分公

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北京分公司、山东分公司、江

西分公司、海南分公司。依据京津冀一体化政策，公司已设立天津分公司、石家庄中

心支公司。

（二）风险管理评估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接受了四川银保监分局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现场评估工作，

监管评估结果为 73.73 分。

（三）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以及各项措施的进展情况

公司制定了《风险偏好陈述书》，明确了公司奉行稳健的风险偏好，坚持在能力

范围内承担适度的风险，确保盈利能力与增长水平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公司在 2023 年

2 季度完成了对《风险偏好陈述书》、《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评估管理办法》和《风险综

合评级管理办法》等风险制度的修订。

（四）自评估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第四季度开展 了 SARMRA 自评估工作，采取系统填报的方式进行。

SARMRA 自评估以银保监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2 号：偿付能力风

险管理要求与评估”为基础，从 9 个板块对公司整体风险管理情况进行自评估。评估

流程为，风险及法律合规部作为牵头部门，组织公司各相关部门风险联系人通过公司

风险管理平台中的 “SARMRA 自评估”模块填报本部门负责的相关评估事项并列示并

上传支持性文档，各部 门负责人对评估事项及支持性文档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

进行审核，提交风险及法律合规部再次审核。同时，风险及法律合规部将与各部门就

自评结果进行沟通确认。部门自评结果确认后，由风险及法律合规部完成汇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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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形成公司最终 SARMRA 自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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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综合评级

（一）风险综合评级信息

根据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展示，公司 2023 年第 1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评定为 A 类。

根据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展示，公司 2022 年第 4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评定为 A 类。

（二）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2022 年，公司完成了对风险管理系统的改造，启用了风险综合评级监管新规则。

对比新规则，公司将继续分条线、分部门对各类固有风险进行管理提升，计划运用操

作风险管理工具等手段，对风险综合评级的评分差距进行抓补及提升。

（三）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自评估

1．操作风险

公司开展了月度操作风险事件收集、季度操作风险管理指标监测、操作风险系统

优化等相关工作，从多方面识别与分析公司存在的操作风险。公司建立了各业务条线

的内部操作流程，在全面管理的基础上，对重要业务事项和高风险领域实施了重点控

制。公司通过收集操作风险事件形成操作风险事件库、监测操作风险管理指标、操作

风险评估剩余风险等方式管理公司操作风险。

2．战略风险

经过对市场环境、风险偏好、资本状况等情况地充分考虑，公司按照制度规定编

制了五年战略发展规划，涵盖公司战略目标、业务发展、机构发展等规划要素及其分

析结果，年度分解计划和落实措施。公司依据五年规划制定当年的全面预算和经营计

划，完成了独立的风险评估，并报董事会和经理层后实施。

3．声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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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用舆情监测系统，对日常舆情进行监测、识别，并对需要应对的舆情事件

进行处置，处置流程根据级别不同按步骤进行。公司对于采访接待、信息披露进行了

统一管理，并在实际工作中由战略规划部监督、指导总分公司做好相关工作，避免因

为不统一而导致发生声誉风险事件。

报告期间内，公司未发生声誉风险事件。

4．流动性风险

公司通过资金系统实现日间检监测功能，并能做到分账户、分机构监测全辖银行

账户的流入流出情况。公司根据营运现金流预测情况，汇总测算到年末的现金流，以

备提前做好投资计划安排。根据监管和内部制度要求，公司每季度开展了现金流压力

测试工作，每季度进行了流动性风险指标检测工作。公司针对重大风险事件，制定了

流动性应急预案，并及时开展流动性风险监测。

截止目前，公司未发生因流动性不足导致无法支付到期债务或履行其他支付义务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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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大事项

（1）本季度分支机构的批筹和开业

本季度无批筹或开业的分支机构。

（2）重大再保险合同

分

出

人

险种类型 分出保费

(万元)
保险

责任

已摊回的

赔款(万
元)

再保险

合同类

型

合同期间 与分入

方的关

联方关

系

中航

安盟

2023 农险

法 定 成 数

分保合约

22,325.63 农业

保险

2,023.93 比例合

约

2023.01.01-2023.12.31 无

中航

安盟

2023 农险

商 业 成 数

分保合约

28,819.72 农业

保险

2,571.44 比例合

约

2023.01.01-2023.12.31 无

（3）重大赔付事项

事项 赔付金额(万元) 有无分保 已摊回赔款余额(万元)

电机受损，为防止或减少保险标的的损

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

120.00 有分保 110.48

松树病虫害防控责任保险，松材线虫病 97.57 有分保 19.51
标的撞电动三轮车，三者两人受伤 88.18 无分保

双车事故，标的一人伤 65.00 无分保

标的撞行人，一人伤 62.14 无分保

（4）重大投资行为

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事项。

（5）重大投资损失

未发生重大投资损失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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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大融资事项

未发生重大融资事项。

（7）重大关联方交易

未发生重大关联方交易。

（8）重大诉讼事项（有■ 无□）

案由 诉讼金额

（万元）

起诉时间 结案时间 结案金额（万元）

财产损失保险合同

纠纷

259.50 2023.1.4
未结

诉讼存在不确定性，暂

时不能预计结案金额

代位追偿 441.82 2022.01.13 未结
诉讼存在不确定性，暂

时不能预计结案金额

再保险合同纠纷 835.62 2022.10.13 未结
诉讼存在不确定性，暂

时不能预计结案金额

（9）重大担保事项

未发生重大担保事项。

（10）其他重大事项

未发生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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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一）报告期内偿付能力充足率变化分析

本季度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36.57%，较上季度上升了 22.47 个百分点，其中实际

资本 135,324 万元，较上季度上升 1,451 万元，实际资本全部为核心一级资本；最低

资本为 57,203 万元，较上季度下降 5,324 万元。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下降 5,148

万元，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下降 177 万元。量化风险最低资本中，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

最低资本下降 6,870 万元，市场风险最低资本上升 2,591 万元，信用风险最低资本上

升 1,389 万元，量化风险分散效应上升 2,258 万元。核心及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均高

于中国银保监会要求的最低偿付能力标准水平。

（二）报告期内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变化分析

2023 年二季度公司的累计净现金流为-19,563 万元 ,其中经营净现金流为 24,546

万元，投资净现金流为-44,093 万元,汇率变动影响-16 万元。2023 年二季度公司经营

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为 606.35%。 预计公司流动性覆盖率结果如下：基本情

境下，未来 3 个月的流动性覆盖率为 130%，未来 12 个月的流动性覆盖率为 109%；

压力情景下，未来 3 个月的流动性覆盖率为 253%，未来一年的流动性覆盖率为 131%；

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未来 3 个月的流动性覆盖率为 98%，未来一年的流动性

覆盖率为 90%。

（三）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变化分析

公司 2023年一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 A，2022年四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A。

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1 号：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文件要

求，公司通过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加强操作风险控制与评估、强化公司风控体系建设

等措施，有效提升了公司整体的风险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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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外部机构意见

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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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实际资本

实际资本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核心一级资本 1,353,238,327.32 1,338,725,231.13

净资产 1,260,320,590.84 1,278,809,144.74

对净资产的调整额 92,917,736.48 59,916,086.39
各项非认可资产的账面价值 -56,018,218.78 -56,600,405.98
长期股权投资的认可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保险公司以物权方式或通过子公

司等方式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增值（扣除减

值、折旧及所得税影响）

-

递延所得税资产（由经营性亏损引起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除外）

-

对农业保险提取的大灾风险准备金 148,935,955.26 116,516,492.37
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保单未来盈余

符合核心一级资本标准的负债类资本工具且按规定

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金额

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调整项目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 -

附属二级资本 - -

实际资本合计 1,353,238,327.32 1,338,725,231.13

认可资产表

行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价值 非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账面价值 非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1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 474,305,328.42 - 474,305,328.42 389,817,103.08 - 389,817,103.08

2 投资资产 1,919,339,524.11 - 1,919,339,524.11 1,596,794,689.49 - 1,596,794,689.49

3
在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

营企业中的权益

- -

4 再保险资产 1,014,648,965.36 - 1,014,648,965.36 561,641,112.10 - 561,641,112.10

5 应收及预付款项 1,487,493,005.04 - 1,487,493,005.04 871,970,948.99 - 871,970,948.99

6 固定资产 93,960,709.47 19,417.48 93,941,291.99 94,348,357.18 19,417.48 94,328,939.70

7 土地使用权 -

8 独立账户资产 -

9 其他认可资产 89,219,195.68 55,998,801.30 33,220,394.38 92,070,424.93 56,580,988.50 35,489,436.43

10 合计 5,078,966,728.08 56,018,218.78 5,022,948,509.30 3,606,642,635.77 56,600,405.98 3,550,042,2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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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负债表

行次 项目 认可价值期末数 认可价值期初数

1 准备金负债 2,226,739,742.32 1,477,016,054.04

2 金融负债 - -

3 应付及预收款项 1,442,970,439.66 734,300,944.62

4 预计负债 -

5 独立账户负债 -

6 资本性负债 -

7 其他认可负债 - -

8 认可负债合计 3,669,710,181.98 2,211,316,9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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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最低资本

行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553,056,096.84 604,533,137.67

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损失发生风险最低资本

1.1.2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退保风险最低资本

1.1.3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费用风险最低资本

1.1.4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1.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483,504,831.09 552,201,352.87

1.2.1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保费及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 481,636,003.46 549,517,323.58

1.2.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巨灾风险最低资本 7,270,321.45 10,370,883.15

1.2.3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5,401,493.82 7,686,853.86

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90,721,837.96 64,810,896.79

1.3.1 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最低资本 2,520,394.27 6,792,869.46

1.3.2 市场风险-权益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90,590,252.08 64,722,897.18

1.3.3 市场风险-房地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 -

1.3.4 市场风险-境外固定收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 -

1.3.5 市场风险-境外权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888,094.07 1,369,483.88

1.3.6 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最低资本 123,355.86 143,167.62

1.3.7 市场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3,400,258.32 8,217,521.35

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56,955,331.05 143,067,100.72

1.4.1 信用风险-利差风险最低资本 2,569,330.28 6,188,587.19

1.4.2 信用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最低资本 156,293,281.86 141,394,415.95

1.4.3 信用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1,907,281.09 4,515,902.42

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78,125,903.26 155,546,212.70

1.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1.6.1 损失吸收调整-不考虑上限

1.6.2 损失吸收效应调整上限

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18,969,824.12 20,735,486.62

3 附加资本 - -

3.1 逆周期附加资本

3.2 D-SII 附加资本

3.3 G-SII 附加资本

3.4 其他附加资本

4 最低资本 572,025,920.96 625,268,624.29


	1．股权结构及其变动（单位：万股或万元）
	2. 实际控制人
	3．报告期末所有股东的持股情况及关联方关系（按照股东年末所持股份比例降序填列，单位：万股或万元）
	前十大股东无关联关系
	4．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是否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是□  否■)
	5．股权转让情况（按转让时间的先后顺序填列，不包括已上市流通股份转让）
	报告期内是否有股权转让情况？                               (是□  
	（二）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董事、监事及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副董事长（代行董事长职责）  Olivier PEQUEUX
	2018年9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8〕951号。自2020年12月任公司副
	Olivier PEQUEUX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
	董事  方育怡
	2011年1月出任安盟（中国）有限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国际〔2010〕1655号，2012年
	方育怡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经营决策职责，有效维护了
	董事   Rémi LORENZELLI
	2022年11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川银保监复[2022]500号。Rémi LOR
	Rémi LORENZELLI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
	董事  贾鸿鹏
	2019年12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川银保监复[2019]1095号。贾鸿鹏先生毕业
	贾鸿鹏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
	董事  张晓旭
	2021年4月出任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川银保监复[2021]209号。张晓旭先生毕业于上
	张晓旭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
	（2）监事会基本情况
	监事长于泽泓
	2014年4月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286号），2020年10月30日
	于泽泓女士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监督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
	监事张宏
	2014年4月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286号）。张宏先生出生于1966
	张宏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监督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
	职工监事邱爽
	邱爽先生出生于1983年，毕业于长江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历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助理
	邱爽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监督职责，有效维护了股东、公司
	（3）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总经理（兼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 阮江
	2014年4月出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任职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286号，2016年4月出任公
	阮江先生毕业于巴黎多芬纳大学，获保险与风险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历任荷兰银行巴黎投行数据分析员、法国安盟
	阮江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
	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 吴大鹏
	2018年4月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199号。吴大鹏先生出生于19
	吴大鹏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
	副总经理 施虎
	2021年2月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川银保监复〔2021〕92号。施虎先生毕业于四川大学
	施虎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
	副总经理（兼精算负责人） Nicolas LEGRAND
	Nicolas LEGRAND先生先后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法国国立统计与经济管理学院，硕士学位，
	Nicolas LEGRAND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
	副总经理 冯春
	冯春先生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曾就职于中国人民保险大竹支公司、新华人寿保险成都分公司
	冯春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股
	财务负责人 钱晓琨
	2021年2月出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批准文号为川银保监复〔2021〕97号。钱晓琨先生毕业于西南财
	钱晓琨先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
	审计责任人  张秋娟
	2021年3月出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批准文号（川银保监复〔2021〕103号）。张秋娟女士毕业于
	张秋娟女士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经营管理职责，有效维护了
	2．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及总公司高管人员是否发生更换？    （是□  否■）
	3.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
	仅第四季度报告中列报。
	（三）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报告期末是否有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是□  否■）
	（四）报告期内违规及受处罚情况
	1．报告期内保险公司是否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对保险公司及其董事、监事、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是□  否■）
	2．报告期内保险公司董事、监事、总公司部门级别及以上管理人员和省级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生的移交司法机
	（是□  否■）
	3．报告期内保险被银保监会采取的监管措施？
	（是□  否■）
	公司制定了《风险偏好陈述书》，明确了公司奉行稳健的风险偏好，坚持在能力范围内承担适度的风险，确保盈利
	公司于 2022 年第四季度开展 了SARMRA 自评估工作，采取系统填报的方式进行。
	SARMRA 自评估以银保监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2 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为
	（一）风险综合评级信息

